学会第十三届五次理事会决议
2014年8月8日下午，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在宁波大厦召开了学会第十三届五次理事会，出席会议的有市建委领导和理事共42人。
学会理事共59人，实到42人，请假17人，会议有效。
会议由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秘书长沈麟祥主持。
学会副理事长史官云作了学会2014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报告。

沈麟祥秘书长作学会2014年上半年财务报告。
依据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章程，充分发挥学会会员在各自行业建设中的作用，组织成立专家库，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组织建设、学术交流、科技咨询和技术咨询服务工作，为企业服务帮助他们解决施工上的疑难杂症，发挥专业技术骨干的作用，特制定《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专家库专家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学会副秘书长陈雪仙详细介绍管理办法条例。
参加会议的理事们经过认真审议，经举手表决一致同意。决议如下：

一、经审议一致同意学会二〇一四年上半年工作总结。
二、经审议一致同意学会二〇一四年上半年财务报告。

三、经审议基本同意《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专家库专家管理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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